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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案件全部發憑證結案之統計分析

一、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 13 個行政執行處執行之。又依強制執行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
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
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憑證，交債權
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是以行政執行案件經
執行無效果後，發給債權人（即移送機關，如稽徵機關、健保局等）
執行（債權）憑證結案，俟移送機關發現義務人有可供執行之財產時，
得提出該憑證，再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二、經統計各行政執行處自 90 年 1 月 1 日成立至今（99 年 6 月底），新收
件數總計 4,471.1 萬件，平均每年為 470.6 萬件。面對如此龐大的案件
量，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為有效管考未結案件，避免案件久懸不結，積
壓延宕而逾執行期間，損及國家債權，訂頒「各行政執行處終結案件
數及逾期未結案件之管考基準」。截至 99 年 6 月終結件數總計 4,049.5
萬件，未結件數 424.9 萬件，結案率高達 90.5％；終結情形以「全部發
憑證」為最多，占所有終結件數之 55.1％，並逐年增加，近 4 年均逾
六成。(詳表 1)

表 1.行政執行案件終結情形

終結件數
完全繳清 部分繳清 全部發憑證 其他

未結

件數

結案

率項目別

萬件 ％ 萬件 ％ 萬件 ％ 萬件 ％ 萬件 ％ 萬件 ％

總計 4,049.5 100.0 1,225.9 30.3 201.9 5.0 2,231.1 55.1 390.6 9.6 424.9 90.5

90 年 33.3 100.0 21.5 64.5 1.1 3.3 5.7 17.2 5.0 15.0 156.5

91 年 194.3 100.0 78.5 40.4 8.4 4.3 76.1 39.1 31.4 16.2 384.7

92 年 271.0 100.0 104.2 38.4 20.9 7.7 116.9 43.1 29.1 10.7 528.2

93 年 450.3 100.0 171.9 38.2 24.4 5.4 177.0 39.3 77.0 17.1 834.7

94 年 733.7 100.0 210.5 28.7 27.2 3.7 419.2 57.1 76.8 10.5 700.2

95 年 756.0 100.0 203.5 26.9 33.4 4.4 422.1 55.8 97.0 12.8 581.0

96 年 492.9 100.0 142.5 28.9 28.9 5.9 295.9 60.0 25.6 5.2 446.6

97 年 403.2 100.0 116.2 28.8 22.2 5.5 245.9 61.0 18.9 4.7 399.2

98 年 474.9 100.0 118.7 25.0 25.0 5.3 310.5 65.4 20.7 4.4 384.3
99年 1-6月 239.9 100.0 58.4 24.3 10.5 4.4 161.9 67.5 9.2 3.8 424.9

說明:結案率＝終結件數/(終結件數+未結件數)*100％

三、按全部發憑證結案之案件屬性分析，統計至 99 年 6 月底，一般案件全
部發憑證有 2,227.2 萬件，占一般案件終結件數之 55.2％；執專案全部



發憑證有 3.0 萬件，占執專案終結件數之 22.7％；執特專案全部發憑證
有 0.8 萬件，占執特專案終結件數之 19.5％。顯示行政執行案件欠繳金
額較大者，就不輕易核發憑證結案。（詳表 2）

表 2.行政執行案件全部發憑證結案件數---案件屬性
90 年 1 月至 99 年 6 月

終結件數
全部發憑證件數項目別

萬件 萬件 %

總 計 4,049.5 2,231.1 55.1

一般案件 4,032.2 2,227.2 55.2

執 專 案 13.2 3.0 22.7

執特專案 4.1 0.8 19.5

說明：「一般案件」指欠繳金額不滿新臺幣 20 萬元之案件；「執專案」指欠繳金額 20
萬元以上不滿 100 萬元之案件；「執特專案」指欠繳金額 100 萬以上之案件。

四、觀察全部發憑證結案之主要案由，統計至 99 年 6 月底，以全民健康保
險法之 836.6 萬件占 37.5％為最多；次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27.0
萬件占 14.7％；再次依序為使用牌照稅法 169.1 萬件占 7.6％；汽車燃
料使用費 155.8 萬件占 7.0％。（詳表 3）

表 3. 行政執行案件全部發憑證結案件數---案由別
90 年 1 月至 99 年 6 月 單位：萬件；％

排名前 8 項主要案由
項目別

全部發

憑證總

件數
小計

全民健康

保險法

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

使用牌

照稅法

汽車燃料

使用費

房屋稅

條例

綜合所

得稅

公路

法

地價

稅

件 數 2,231.1 1,852.8 836.6 327.0 169.1 155.8 100.9 97.1 83.5 82.7

百分比 100.0 83.0 37.5 14.7 7.6 7.0 4.5 4.4 3.7 3.7

五、觀察各行政執行處之全部發憑證結案情形，以高雄處 361.6 萬件最多，
板橋處 322.6 萬件次之，花蓮處、宜蘭處則均不及 80 萬件最少。再分
析各處全部發憑證結案占其終結件數比重，以士林處 63.7％最高，臺
南處 62.4％次之，再次為高雄處 62.2％，臺北處 47.7％最低。（詳表 4）

表 4.行政執行案件全部發憑證結案件數---執行處別
90 年 1 月至 99 年 6 月 單位：萬件；％

項目別 總計 臺北 板橋 士林 桃園 新竹 臺中 彰化 嘉義 臺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宜蘭

終結件數 4,049.5 482.7 607.6 145.0 289.8 177.4 427.4 282.9 251.4 327.7 581.0 182.8 145.5 148.5

全部發憑證 2,231.1 230.1 322.6 92.3 150.5 93.1 235.0 151.5 145.5 204.4 361.6 98.0 70.5 76.1

百分比 55.1 47.7 53.1 63.7 51.9 52.5 55.0 53.6 57.9 62.4 62.2 53.6 48.5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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